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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設置辦法依據教育部「技術校院二年制推薦甄選入學方案實施要點」、「技術校院

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推薦甄選入學實施要點」及「五專多元入學方案」制定之。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之，綜理業務並召集委員會議。教務長、學

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參加甄選之相關學系（科組）主任及教師代表

二名為委員，教師代表由主任委員遴聘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設總幹事一人，由教務長兼任之，設執行秘書一人，由總幹事指定，其下

依不同學制甄選會務設立工作小組，各工作小組之成員及工作分配依招生委員會設

置辦法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校辦理甄選工作除本委員會外，各系（科組）參加甄選招生者，應成立甄選小組，

由系（科組）主任擔任召集人由該系（科組）或相關系（科組）專任教師相互推選

至少十二人擔任小組委員，辦理訂定該系（科組）甄選及相關試務工作。 

第五條 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 議定甄選入學作業要點。 

二、 擬定甄選工作日程表。 

三、 議定各系（科組）之甄選條件、甄選項目、錄取方式、錄取名額。 

四、 決定錄取標準及錄取名單。 

五、 其他相關事務工作。 

第六條 本委員會之委員，若有三等親以內之親屬參加甄試，應主動迴避。必要時由主任委

員另聘委員遞補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